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☐受文者為民眾或附件有實體

新北市政府體育局　函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體學字第1131567904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七

主旨：檢送「新北市政府發給績優運動選手訓練補助金實施要點

（以下稱本要點）」1份，請符合申請者自113年8月26日
起至10月31日前，依說明檢附申請文件至校務行政系統提

出申請（免寄送紙本），逾期或資料不齊全者恕不受理，
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發給績優運動選手訓練補助金實施要點辦

理。

二、請符合資格之選手檢附以下資料，統一以校為單位申請，

將全數資料掃描後併同簽領清冊「電子檔」壓縮成電子檔

上傳至校務行政系統填報，檔名請命名為「○○學校－訓練

補助金申請」，資料如下：

(一)申請資料自我檢核表：確認受補助選手是否有本要點第

9點不得申請事由。

(二)培訓計畫。

(三)簽領清冊「電子檔」：未傳送電子檔之學校致使本局資

料無法彙整，視同資料不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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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簽領清冊核章版：簽領清冊須由選手本人親自簽核，清

冊列有個人資料，請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及施行細則

規定辦理。

(五)申請當月（113年8月至10月）之戶籍謄本。

(六)競賽成績證明（全中運選手得免附）。

(七)秩序冊（全中運選手得免附）：須有隊職員名單及分組

資料。

三、本（113）年度代表本市參加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、

112學年度教育部聯賽總決賽（最優級或甲組）獲得多項

成績者（含參加個人或團體項目獲得前3名），請擇最優

成績之競賽項目申請本補助。

四、本案以原就讀學校為申請原則，倘學生已升學至高中職或

大學，請貴校（原就讀學校）自行通知該生得申請此案，

可協調由貴校或升學學校協助學生送件，避免學生喪失權

益，本局將不另行通知。

五、有關團體項目補助金額，依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教育部

聯賽總決賽各運動項目技術手冊或競賽規定之下場人數發

給，倘貴校所提列人數超過下場人數，補助額度將除以符

合報名資格之總提報人數平均核算後發放。

六、本案將採撥入各校帳戶，再由各校轉撥予學生，請各校於

期限內儘速完成申請作業，以利審核及核銷作業於年底前

完成。

七、本案相關表件請至網站(http://news.spnet.tw)下載，附件如

下：

(一)申請須知及範例檔。

(二)自我檢核表及培訓計畫。

(三)簽領清冊電子檔。

正本：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三多國民中學、新
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
學、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
、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、
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、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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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立正德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、新北
市立光復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光榮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、新北市
立安溪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
竹圍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育林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佳林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忠
孝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板橋
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林口國
民中學、新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、新北市立泰山
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新北高
級工業職業學校、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
新莊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溪崑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、新北市立
碧華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樹
林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蘆洲
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、新北市
立鷺江國民中學、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、能仁學校財團法人
新北市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中學、
新北市私立及人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
業家事職業學校、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、穀保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穀保高
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龍騰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、
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

